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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贯彻《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》的意见

京劳社资发［2006］74号

2006年06月01日 

 

各区、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，总工会，企业联合会/企业家协会，各局、总公司： 

    为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，维护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，经市第十九次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研究，现就贯彻《国务院

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》，做好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作提出以下意见： 

    一、充分认识做好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作的重要性，积极做好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工作 

   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，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

要组成部分，是城市经济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力量。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，对于确保劳动关系的稳定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，

促进社会经济发展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。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要充分认识妥善处理农民工权

益保障问题的重要性，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，维护首都稳定的高度和全局，做好农民工权益保障工作。 

    二、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是劳动关系调整工作的重要内容 

    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当前做好调整劳动关系工作的重要内容，对农民工要公平对待，一视同仁。各级协调劳动关

系三方要抓住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存在的突出矛盾，以签订劳动合同，按时足额支付工资，缴纳社会保险为主要内容，结

合本辖区用人单位使用农民工的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，纳入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议事内容，引导、监督用人单位依法

加强用工管理，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。 

    三、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是集体合同重要内容 

    集体合同对企业和企业全体员工具有法律约束力。使用农民工的用人单位，应针对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、工资偏

低、社会保险参保率低、拖欠工资矛盾依然存在、劳动时间长、生产条件差等问题，通过集体协商、签订集体合同，维护

农民工合法权益。规模较小的用人单位可以通过签订区域、行业集体合同，规范用工行为。 

    农民工在劳动合同中有关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的约定，不得低于集体合同规定。 

    四、加强基层工会组织工作，吸纳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 

   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是基层工会组织的重要职责，要加强基层工会组织建设，吸纳农民工加入工会，使农民工的正当

要求有一个正常的反映渠道。对伤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现象，用人单位要及时纠正，农民工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的，工会

应依法给予支持和帮助。 

    五、及时、妥善处理劳动争议，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

    劳动保障部门要总结解决建筑施工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经验，研究建立长效机制，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。对使用

农民工集中的企业和工业园区要加大监控力度，防止因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。对农民工申诉的劳动争

议案件，要简化程序，加快审理。 

    六、加大劳动监察力度，依法规范企业用工行为 

    依法规范企业用工行为，使用农民工的企业要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，按时足额支付工资，缴纳社会保险费用，保障

农民工的合法权益。要加大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监察力度，对违反国家规定，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，责令限期改

  本站检索

本周热点关注

● 关于2010年度职称评审工作安排的通知

●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2009年下半年考试录

用公务员拟录用人员公示  

● 《北京市人才市场中介服务许可证、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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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，逾期不改或情节严重的要依法查处。 

   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    北京市总工会 

    二○○六年五月十六日        二○○六年五月十六日 

           北京企业联合会/北京市企业家协会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○○六年五月十六日 

 

【关闭窗口】

网站声明 | 关于我们 | 网站地图  

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版权所有© 建设单位: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信息中心 

E-MAIL:webmaster@bjld.gov.cn ICP备案序号:京ICP备05056884号


